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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97          证券简称：智云股份        公告编号：2020-085 

 

大连智云自动化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全资子公司深圳市鑫三力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三力”）

的生产经营需要，大连智云自动化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为

鑫三力与 TCL 商业保理（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TCL 保理公司”）开展针

对鑫三力在日常经营活动中产生的应收账款的有追索权保理业务提供担保，对不

超过人民币 5,500 万元整的保理融资本金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14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会议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

议案》。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师利全先生或其指定的授权代理人在本议

案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办理有关上述担保相关事宜，签署上述担保业务及与该

业务有关的其他事务所涉及的各项法律文件。 

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

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对外担保属于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无需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名称：深圳市鑫三力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562759414X 

主体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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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深圳市坪山区坪山街道六和社区行政一路 4-147，招商花园城 17 栋

S1702 

法定代表人：师利全 

成立日期：2010 年 9 月 19 日 

经营范围：自动化设备、LCD/液晶模组/触摸/背光源等平板显示设备的研发

与销售，国内贸易，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禁止

和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自动化设备、LCD/液晶模组/触摸/背光

源等平板显示设备的生产（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2、股权关系：鑫三力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3、主要财务指标： 

鑫三力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6 月 30 日（经审计）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936,838,065.69 779,212,216.32 

负债总额 535,013,820.94 393,940,027.70 

所有者权益总额 401,824,244.75 385,272,188.62 

营业收入 247,844,327.77 72,834,058.74 

净利润 16,552,056.13 (193,966,275.12)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将与 TCL 保理公司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 

公司本次为鑫三力向 TCL 保理公司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5,500 万元整的保理

融资本金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具体保理融资本金额度依据鑫三力与 TCL 保

理公司最终协商后签署的合同确定，保理融资发生期间自 2020年 1月 1日至 2023

年 1 月 1 日止。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公司为本次全资子公司鑫三力向 TCL 保理公司申请不超过人民

币 5,500万元整的保理融资本金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主要是为了满足全资子公

司鑫三力生产经营的需要，符合公司整体利益。鑫三力业务发展趋势良好、经营

正常，具有相应的偿债能力，公司相应的担保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影响，

相应担保额度的财务风险处于可控范围之内，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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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相违背的情况。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为本次全资子公司鑫三力向TCL保理公司申请不超过人民币5,500万元

整的保理融资本金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是为了满足鑫三力正常生产经营的需

要，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影响。鑫三力为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信誉及经营状况良好，到目前为止没有明显迹象表明公司可能因被担保方债

务违约而承担担保责任。该担保事项符合相关规定，其审议程序合法、有效，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我们一致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事项。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审批的为鑫三力担保总额（含本次担保）为不超

过人民币 43,5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4.42%；公司实际为鑫

三力担保余额为 14,0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1.08%。 

除上述担保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其他对外担保、无逾期担保、无涉及诉

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七、其他 

此担保事项披露后，如果担保事项发生变化，公司将会及时披露相应的进展

公告。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大连智云自动化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9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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